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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权流程及相关事项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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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6_B7_B1_

E5_9C_B3_E8_AF_81_E5_c80_320172.htm 深圳证券交易所、中

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权证行权流程及相关事项

的通知（2006年7月31日）各权证发行人、上市公司、会员单

位： 为规范权证行权相关事宜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

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对权证行权的业务流程、信息披露

及会员单位的服务工作等相关事项规定如下： 一、权证行权

的业务流程 1．权证行权起始日前3个交易日，权证发行人应

当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结算公司”）申领“＊＊权证行权资金划款通知”或“＊

＊权证行权所需标的证券划拨通知”。 2．权证行权起始日

前2个交易日，权证发行人应当将行权所需资金或标的证券划

拨至其在结算公司开立的行权专用资金账户或行权专用证券

账户。在行权资金或标的证券到账后，结算公司向发行人出

具有关权证行权资金余额或权证行权标的证券数量的证明文

件。 3．权证行权起始日前1个交易日，权证发行人应当向深

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提交结算公司出具的

有关权证行权资金余额或权证行权标的证券数量的证明文件

，并向深交所提交“关于ＸＸＸ权证行权的申请”。 4．在

行权期的任一交易日（Ｔ日）清算、交收后，结算公司向权

证发行人发送权证行权清算、交收数据。如权证发行人发现

权证行权所需资金或标的证券不足，应当在交收日16∶00前

将所需权证行权资金或标的证券补足。 5．Ｔ＋1日交收后，



如权证发行人由于行权资金或标的证券不足导致交收失败，

结算公司及时通知权证发行人和深交所，深交所将督促权证

发行人就行权失败事项在Ｔ＋2日予以披露，权证发行人将承

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。 6．采用现金结算方式行权且

权证在行权期满时为价内权证的，发行人在权证期满后的3个

工作日内向未行权的权证持有人自动支付现金差价。 7．权

证发行人应在权证存续期满、完成行权结算后向结算公司申

请注销到期未行权的放弃权证、办理权证的退出登记手续，

并申请返还权证行权剩余资金或标的证券。 二、权证行权的

信息披露 1．股权分置改革中发行的权证（以下简称“股改

权证”）自权证行权起始日前60日至前30日，权证发行人应

当每两周刊登一次“权证到期风险提示性公告”（见附件1）

，自权证行权起始日前30日内，权证发行人应当每周刊登一

次“权证到期风险提示性公告”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